最新广东省高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专题培训
会务组织： 深圳市商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举办时间： 2007年7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00-17：30）
举办地点： 深圳

培训费用： 600元/人 
咨询电话：0755-83749005、83040261、83040262、83749031 

课程背景：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两法的相继出台，企业在执行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不少的争议，劳资双方争执不下。为了及时公正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指导意见。这样企业在操作起来必将有法可依，所以，学习新的指导意见，对企业主管来说是必不可少。
课程大纲：
· 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的正确理解：

(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情况处理
(劳动者要求按国家法定标准执行工作时间、享受休息休假的争议的情况处理。

· ２008年5月1日后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但对于2008年5月1日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关仲裁时效和起诉权的规定仍适用《劳动法》。

· 用人单位招用己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可否按劳动关系处理。

· 外国人、港澳台地区居民在中国内地就业产生的用工关系是否按劳动关系处理。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未依法办理《外国人就业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是否认定有关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
·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港澳台地区企业未通过涉外就业服务单位直接招用中国雇员的，是否认定有关用工关系为雇佣关系。

·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否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依据。

·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签订劳动合同事项协商不一致，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是否支付经济补偿金。
· 用人单位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下列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仍应连续计算:

·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未按当地规定的险种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是否支持。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应当在竞业限制期限内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支付经济补偿的，劳动者可要求用人单位履行竞业限制协议。至工作交接完成时，用人单位尚未承诺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

· 关于加班工资的争议处理
讲师介绍：
程良奎 律师 

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劳动争议专家；
原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资深仲裁员,
主讲新法对企业的影响及在新法实施前企业的应对措施。擅长企业改制、劳动争议及经济合同等案件及非诉讼处理，迄今为止处理过两千多起劳动争议案件。
目前担任了十多家知名企业的法律顾问，其中包括深圳华为、深圳华强集团、长城国际、珀金埃尔默（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迈瑞股份有限公司等。程律师还为以下企业提供过内训：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深圳建行、华侨城集团、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深圳企业绩效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等。
● 课程对象

 用人单位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监、经理；法律部门负责人、律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士
● 会务报名

1. 报名时间：即日起接受报名   

2. 费用：600元/人 
3.电话：0755-83749005传真:83749031

　网址:www.szhr.org　　E-mail：hrtraining@126.com

4. 报名方式:填写以下报名表→回传报名表→发出参会通知→转账交费

	参会回执

	公司名称
	

	详细地址
	

	培训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参加人数
	
	
	费用总计
	

	付款方式
	（请选择打“√”）     □1、电汇     □2、转帐     □3、现金


